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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  广东省【商情快递】周刊  
http://www.cmachina.org/express.php 2010年01月08日(第一期) 

 

最新消息 
中国内地：关于进一步加大家电下乡政策实施力度的通知  
财政部、商务部和工业和信息化部最近就进一步加大家电下乡政策实施力度发出通知。详情请参阅以下网址：
http://www.tid.gov.hk/tc_chi/aboutus/tradecircular/cic/asia/2010/ci182010.html 
 
美国：对源自中国内地的钻杆的反倾销及反补贴行动：进行调查及展开初步调查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委员会）于2010年1月6日在联邦登记册发出公告，对源自中国内地的钻杆的进口进行调查及展开反倾
销及反补贴初步调查，以裁定有否合理的理据显示该等进口以低于公平价格在美国出售及接受中国政府补贴，从而对美国相关
工业造成或可能造成实质损害，或阻延美国相关工业的发展。详情请参阅以下网址：
http://www.tid.gov.hk/tc_chi/aboutus/tradecircular/cic/americas/2010/ci082010.html 
 
美国：对源自中国内地的若干钢格栅的反倾销行动：有关以低于公平价格出售的初步裁定  
美国商务部于2010年1月6日在联邦登记册发出公告，初步裁定源自中国内地的若干钢格栅正在或很有可能以低于公平价格在
美国出售，而发现的加权平均倾销差价为14.36%-145.18%。详情请参阅以下网址： 
http://www.tid.gov.hk/tc_chi/aboutus/tradecircular/cic/americas/2010/ci072010.html 
 
证券公司设立合资证券投资咨询公司审批行政许可事项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1月5日发布上述行政许可事项。详情请参阅以下网址：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G00306205/201001/t20100105_175180.htm 
 
美国对中国钻管产品激活反倾销与反补贴调查 
商务部表示，美国相关机构于2009年12月31日正式向美国商务部（DOC）和美国际贸易委员会（ITC）提出申请，要求对原产
于中国的进口钻管启动反倾销与反补贴合并调查。详情请参阅以下网址：
http://gpj.mofcom.gov.cn/aarticle/b/201001/20100106722370.html 
 
中国内地：《关于停止和降低广州市审批管理类行政事业性收费的通知》 
广州市物价局于2009年12月25日发布上述《通知》，当中指出，2010年1月1日起，停止目前广州市8个部门执收的审批
管理类行政事业性收费22项（包括国土资源部门、工商部门、质检部门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等），降低1项审批管理类行政
事业性收费标准。今后各级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开展行政管理工作，除法律、法规有明确规定外，不得收取审批管理类行政事
业性收费。详情请参阅以下网址：http://www.gzwjj.gov.cn/html/zwgk/ywgz/sfgl/2009-12-31/22305.htm 
 
中国内地：关于调整出口食品加施检验检疫标志措施的公告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最近公布，自2010年1月1日起，凡进口国家（地区）没有要求的，各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不再对
出口食品加施检验检疫标志。详情请参阅以下网址：
http://www.tid.gov.hk/tc_chi/aboutus/tradecircular/cic/asia/2010/ci162010.html 
 
中国内地：对原产于日本、韩国的进口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进行反倾销期终复审 
商务部于2009年12月31日发出2009年第107号公告，公布自2010年1月1日起，对原产于日本和韩国进口非色散位移单模
光纤进行反倾销措施期终复审调查。详情请参阅以下网址：
http://www.tid.gov.hk/tc_chi/aboutus/tradecircular/cic/asia/2010/ci142010.html 
 
中国内地：对原产于印度尼西亚、泰国的进口核苷酸食品添加剂反倾销调查的初步裁定  
商务部于2010年1月4日发出2009年第118号公告，公布对原产于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的进口核苷酸食品添加剂反倾销调查的
初步裁定。详情请参阅以下网址：http://www.tid.gov.hk/tc_chi/aboutus/tradecircular/cic/asia/2010/ci132010.html 
 
中国内地：《2010年出口许可证管理货物目录》  
商务部和海关总署近日发出2009年第125号公告，公布《2010年出口许可证管理货物目录》，自2010年1月1日起施行。详
情请参阅以下网址：http://www.tid.gov.hk/tc_chi/aboutus/tradecircular/cic/asia/2010/ci122010.html 
 
中国内地：《2010年进口许可证管理货物目录》  
商务部、海关总署和国家品质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近日发出2009年第119公告，公布《2010年进口许可证管理货物目录》，自
2010年1月1日起施行。详情请参阅以下网址： 
http://www.tid.gov.hk/tc_chi/aboutus/tradecircular/cic/asia/2010/ci112010.html 
 
中国内地：《两用物项和技术进出口许可证管理目录》  
商务部及海关总署于2009年12月31日发出2009年第120号公告，公布《两用物项和技术进出口许可证管理目录》，自2010
年1月1日起施行。详情请参阅以下网址：
http://www.tid.gov.hk/tc_chi/aboutus/tradecircular/cic/asia/2010/ci10201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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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内地：2010年《自动进口许可管理货物目录》  
商务部及海关总署近日发布2009年第109号公告，对2010年《自动进口许可管理货物目录》作出调整，新目录自2010年1月
1日起施行。详情请参阅以下网址：http://www.tid.gov.hk/tc_chi/aboutus/tradecircular/cic/asia/2010/ci092010.html 
 
中国内地：关于调整<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实施检验检疫的进出境商品目录(2010年)>的公告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及海关总署近日联合公布调整《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实施检验检疫的进出境商品目录(2010年)》，
自2010年1月1日起施行。详情请参阅以下网址：
http://www.tid.gov.hk/tc_chi/aboutus/tradecircular/cic/asia/2010/ci042010.html 
 
欧洲联盟（欧盟）：针对倾销进口货品的保障规例（定本）  
欧盟理事会公布一项规例，就针对非欧洲共同体成员国的倾销进口货品的保障规例颁布定本。详情请参阅以下网址：
http://www.tid.gov.hk/tc_chi/aboutus/tradecircular/cic/eu/2009/ci6482009.html 
 
阿根廷对中国轮胎产品激活反倾销调查 
商务部表示，阿根廷于2009年12月23日决定对原产于中国的轮胎启动反倾销调查，而根据阿根廷方面的要求，涉案企业应于
收到调查问卷时起30日内提交问卷。详情请参阅以下网址：
http://gpj.mofcom.gov.cn/aarticle/b/200912/20091206696015.html?1515794085=3819232209 
 
欧洲联盟（欧盟）：有关对源自中国内地的进口麂皮实施的反倾销措施展开"新出口商"复核的裁决  
欧盟理事会公布规例，就对源自中国内地的进口麂皮实施的反倾销措施所展开的"新出口商"复核作出裁决，并对一家中国内地
出口商的进口货品追收和征收反倾销税。详情请参阅以下网址：
http://www.tid.gov.hk/tc_chi/aboutus/tradecircular/cic/eu/2009/ci6412009.html 
 
经贸要闻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12月26日通过上述《责任法》，自2010年7月1日起施行。详情请参阅以下网址：
http://www.chinalaw.gov.cn/article/xwzx/fzxw/200912/20091200176801.shtml 
 
明年广东工作八大新招 
八大新招如下：一、广东省经信委与有关部门制定指导目录，重点培育100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100个先进制造业项目、
100个现代服务业项目、100个优势传统产业项目、100个现代农业项目，以广东现代产业“500强”引领现代产业发展。二、
广东省经信委、省科技厅等部门要科学确定重点创新项目，推进实施产业技术路线图和创新型企业发展技术路线图，选定并公
布全省“自主创新100强”，进行重点扶持，做大做强，发挥其引领和带动作用。三、制定高新区创新考核评价指标体系，对
珠三角高新区创新能力实行评价排名制度，促进高新区加快提高创新能力。四、开展全省工业设计大赛和全省技能大赛，促进
企业产品更新换代和提高质量水平。五、完善考核标准，分别重点“解剖”三个最好的和三个达不到标准的最差的地级以上市
的“双转移”情况。六、全广东省要设立“扶贫济困日”，鼓励对口帮扶部门以及社会各界深入贫困地区，献爱心，搞帮扶。
七、以县为单位建立基础公共设施建设的“插红旗”制度，对任务完成得好的县授“红旗”，对自身不努力的县要追究领导责
任，予以通报批评。八、广东省里今年要举办一次关于实施《珠三角改革发展规划纲要》的群众论坛，各市举办分论坛，省里
搞总论坛，请珠三角各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社会各界评说各市及全省落实《规划纲要》工作，总结经验，查找问题，出谋
划策、促进工作。详情请参阅以下网址：http://www.gd.xinhuanet.com/newscenter/2010-01/06/content_18697208.htm 
 
广东经济:“引领中国制造转化为中国创造＂ 
广东省社科院产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向晓梅认为经济方式转变仍存不少问题。广东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详情请参阅以下网址：
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0-01/06/content_12763113.htm 

 
税务及海关 
印度：对源自香港和中国内地或由两地输出的亚麻布料征收确定反倾销税  
印度政府于2009年12月21日发出海关通知书，宣布对源自香港和中国内地或由两地输出的进口亚麻布料征收确定反倾销税。
详情请参阅以下网址：http://www.tid.gov.hk/tc_chi/aboutus/tradecircular/cic/asia/2010/ci152010.html 
 
內地与香港关于建立更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安排》）适用于申请《安排》下的原产地证书的内地2010
年税号 
本通告通知商号在《安排》下享有零关税优惠货物的内地2010年税号（即协调制度编号），作为申请《安排》下的原产地证
书(「原产地证书」)之用。详情请参阅以下网址：
http://www.tid.gov.hk/tc_chi/aboutus/tradecircular/coc/2009/coc142009.html 
 
中国内地：关于企业境外所得税收抵免有关问题的通知  
财政部及国家税务总局最近就企业境外所得税收抵免的有关事项发出通知。详情请参阅以下网址： 
http://www.tid.gov.hk/tc_chi/aboutus/tradecircular/cic/asia/2010/ci202010.html 
 
中国内地：关于资源综合利用及其他产品增值税政策的补充通知  
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最近对《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资源综合利用及其他产品增值税政策的通知》作出补充。详情请参阅
以下网址：http://www.tid.gov.hk/tc_chi/aboutus/tradecircular/cic/asia/2010/ci19201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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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内地：关于对国际服务外包业务实施进口货物监管  
海关总署最近公布，对部分服务外包示范城市（上海、大连、深圳、南京、苏州、无锡、哈尔滨、大庆、西安和长沙市）的国
际服务外包业务进口货物实施保税监管。详情请参阅以下网址：
http://www.tid.gov.hk/tc_chi/aboutus/tradecircular/cic/asia/2010/ci172010.html 

 
行业信息 
纺织业 
棉花市场成交冷淡 纺织企业库存尚充足 
由于高等级棉资源稀少，内地棉企普遍看好后市，纷纷持棉待涨；纺企库存充足，采购积极性不高，国内皮棉价格保持稳中偏
强的格局，市场成交清淡。收购市场除冀鲁豫地区交易持续火爆以外，新疆和长江流域的收购加工都已接近尾声；现货价格稳
中略涨，但成交清淡。据了解，部分大型纺织企业前期购买了大量棉花，库存量少则两个月，多则能够用到二季度甚至更长时
间，因此眼下并不急于补库，而现货商也对后市行情看好，不急于将棉花出手。这种僵持局面估计还要持续一些时间，但预计
棉花市场的牛市格局终将顺利过渡至2010年。详情请参阅以下网址：
http://ccct.mofcom.gov.cn/aarticle/zhongyswhd/201001/20100106723402.html 
 
机械电子业 
美国对中国进口钢丝层板征最高289%反倾销税 
美国商务部表示，对从中国进口的价值超过3亿美元的钢丝层板初步征收43%至289%的反倾销关税。之前，美国商务部已于去
年11月宣布对从中国进口的钢丝层板征收2%至438%的反补贴关税。详情请参阅以下网址：
http://cccme.mofcom.gov.cn/aarticle/zhuantdy/201001/20100106725312.html 
 
劳动保障 
中国内地：广东省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办法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近日公布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办法，自2010年1月1日起施行。详情请参
阅以下网址：http://www.tid.gov.hk/tc_chi/aboutus/tradecircular/cic/asia/2010/ci022010.html 
 
环保措施 
关于公布环境保护节能节水项目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试行）的通知 
《环境保护、节能节水项目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试行）》，已经国务院批准，现予以公布。通知目录包括的类别有：公共污
水处理、公共垃圾处理、沼气综合开发利用、节能减排技术改造、海水淡化。详情请参阅以下网址：
http://www.chinatax.gov.cn/n8136506/n8136593/n8137537/n8138502/9420148.html 
 
《中国严格限制进出口的有毒化学品目录》（2010年） 
环境保护部于2009年12月31日发布上述《目录》，自2010年1月1日起实施。当中指出，凡进口或出口《目录》中有毒化
学品的，应向环境保护部申请办理有毒化学品进口环境管理登记证和有毒化学品进（出）口环境管理放行通知单。详情请参阅
以下网址：http://www.zhb.gov.cn/gkml/hbb/bgg/200912/t20091231_183757.htm 
 

各地商机 
《国务院关于推进海南国际旅游岛建设发展的若干意见》 
国务院于2009年12月31日发布上述《意见》。当中提出，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的战略定位为：国内旅游业改革创新的试验区；
世界一流的海岛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国际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南海资源开发和服务基地及国家热带现代农业基
地等。《意见》主要内容包括：(a) 建设富有海南特色的旅游产品体系；(b) 打造精品旅游景区；(c) 加快发展现代物流业。依
托洋浦保税港区和海口综合保税区，大力发展航运、中转等业务，促进国际物流和保税物流加快发展。实施国际航运相关业务
支持政策，完善现代物流业发展的配套支持政策。在完善监管制度和有效防止骗取出口退税措施的前提下，在洋浦保税港区实
施启运港退税政策；(d) 保持房地产业平稳健康发展；以及(e) 集约发展新型工业，鼓励发展高技术产业，加快发展海洋经济
等。详情请参阅以下网址：http://www.gov.cn/zwgk/2010-01/04/content_1502531.htm 
 
北京：今年或对商业地产征物业税 
就“今年税务部门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房地产模拟评税”这一消息，中央财经大学税务学院副院长刘桓表示，物业税征收的想
法实际上很早就有，北京曾经在2008年就计划征收，但由于奥运会以及之后的金融危机等原因,而被暂时搁置，“但方案是早
已制定好的”。在房地产模拟试点中,北京最有可能在2010年开征物业税。详情请参阅以下网址：
http://gzdaily.dayoo.com/html/2010-01/06/content_825269.htm 
 
深圳：短期内没有“实转＂改革方案 
目前深圳并无开征物业税的明确改革方案，只能等国家颁布相关政策视具体政策而定。其次，要把所有存量财产税都整合为物
业税，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包括财产的确权、评估以及税基的确定，而这方面目前仍无明确的政策思路。再者，税收改革
不同于其他领域的改革，其立法权高度集中于中央，而有关物业税的征收也面临诸多争议，缺乏国家物业税改革整体方案作为
政策指导。详情请参阅以下网址：http://gd.news.sina.com.cn/news/2010/01/06/777762.html 
 
深圳：《深圳市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认定管理办法》 
深圳市科技工贸和信息化委员会于12月16日发布上述《办法》，实施期限为2009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止。详情
请参阅以下网址：http://www.sz.gov.cn/cn/xxgk/szgg/newtz/200912/t20091218_139637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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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佛山：《广佛同城化发展规划（2009~2020年）》 
上述《规划》于12月24日正式发布。《规划》由发展基础与环境、总体要求和发展目标、空间发展布局、重点协调发展区域、
发展重点及规划实施保障等六个部分组成。当中包括，(a) 产业发展空间格局为“一心五区”，一心，即广州中心城区、佛山
中心组团以及番禺市桥、广州新客站周边地区组成的广佛现代服务业发展核心区；五区，即东部创新产业发展区、北部空港经
济发展区、西部现代制造发展区、南部临港产业发展区、北部和西南部生态休闲旅游区；以及(b) 在广佛交界的空港、芳村-
桂城、金沙洲、新客站、五沙地区开展广佛同城化综合试验，推动同城化先行先试等。详情请参阅以下网址： 
http://www.gz.gov.cn/vfs/content/content_pl.jsp?contentId=735550&catId=133 
 
东莞：东莞《关于进一步扩大内需和促进消费、推动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意见》 
东莞市经济贸易局于12月2日发布上述《意见》，提出搭建莞货内销平台，推动企业开拓国内市场等意见。详情请参阅以下
网址：http://dgetb.dg.gov.cn/script/FILE/INFO_n.asp?N_ID=676   
 
东莞：《东莞工厂直销中心实施方案》 
东莞市经济贸易局于近日发布上述《方案》。主要内容包括：(a) 直销中心是指专门为工厂而设定的，能提供从工厂到销售的
“一站式”服务模式，具有批发、零售和展示等多种功能的产品销售中心；(b) 针对东莞的八大支柱产业及其关联产业，在东
莞范围内选择在产业集群镇或消费集聚区域，建设3—5个、每个营业总面积30,000平方米以上的直销中心；以及(c) 相关扶
持政策包括，优先将进驻直销中心的东莞工厂企业列入东莞市重点中小工业企业和加工贸易企业融资支持计划；积极协助进驻
直销中心的东莞加工贸易企业申请东莞市加工贸易转型升级专项资金；在直销中心开设“一站式”办事服务窗口，海关、商检、
税务、工商等部门定期为外企办理外销转内销等相关手续；以及给予市财政资金补贴等。详情请参阅以下网址：
http://www.oeeee.com/a/20100108/829761.html 
 
东莞：《东莞市“三旧＂改造实施细则（试行）》 
东莞市人民政府于2009年12月16日发布上述《实施细则》。当中明确了有关“三旧”（包括旧城镇、旧村庄、旧厂房）改
造规划编制、拆迁改造的类型和程序，以及一系列优惠措施等。详情请参阅以下网址：
http://www.dgaefi.org/foc_view.asp?N_ID=1687 
 
解疑信箱 
资料来源：国家税务局（http://www.chinatax.gov.cn/n8136506/n8136563/n8136874/n8137351/9423420.html） 
 
问：新的企业所得税法实施后，从国税发[2003]70号文，企业新购置的固定资产在计算可扣除的固定资
产折旧额时，固定资产残值比例统一确定为5%。这条规定还有效不? 
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规定：“第五十九条 企业应当根据固定资产的性质和使用情况，合理确
定固定资产的预计净残值。固定资产的预计净残值一经确定，不得变更。”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做好2008年度企业所得税
汇算清缴工作的通知》（国税函[2009]55号）规定：“三、有关企业所得税政策和征管问题。对新税法实施以前财政部、国家
税务总局发布的企业所得税有关管理性、程序性文件，凡不违背新税法规定原则，在没有制定新的规定前，可以继续参照执行；
对新税法实施以前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企业所得税有关的政策性文件，应以新税法以及新税法实施后发布的相关规章、
规范性文件为准。”根据上述规定，在新税法下，基于原条例制定的政策性文件已不再适用，应以新税法以及新税法实施后发
布的相关规章、规范性文件为准。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后固定资产残值不在统一确定。因此，贵公司应根据固定资产的性质和
使用情况，合理确定固定资产的预计净残值。 
 

   企业情况反馈 
 

如对上述政策有任何问题或意见，请以书面形式与我们联络， 
本会将向有关政府部门反映。 
 
香港办事处(中国内地事务委员会) 
电话：852-25428616   
电邮：eoa3@cma.org.hk 
传真：852-2815 5713 
 
广州代表处 
电话：86-20-8129 8875，8129 8969   
电邮：gzenquiry@cmachina.org  
传真：86-20-8129 8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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